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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的关系

张　 力

（云南警官学院， 云南·昆明　 ６５０２２３）

内容摘要： 当前，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给我国乃至全球禁毒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然而， 禁毒一线执法者对新精神

活性物质的认识理解片面， 且不能区别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二者关系。 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在法律界定、 物质构造、
身心损害、 公共危害、 社会用语、 识别管控等方面既有联系和相似之处， 但也存在显著的不同和差异。 了解掌握新精神

活性物质与毒品的关系， 不仅有利于禁毒一线执法者进一步开展工作， 也有利于普通民众抵制和远离新精神活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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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精神活性物质 （ Ｎｅｗ Ｐｓｙｃｈｏ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
ｓｔａｎｃｅｓ） 简称 ＮＰＳ， 被联合国禁毒署认为是将成

为全球范围内流行的第三代毒品。①进入 ２１ 世纪

以来， 随着全球化学工艺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

展， 新精神活性物质迅猛发展。 截止 ２０１８ 年底，
全球累计报告发现 ８９１ 种新精神活性物质，②已

远远超过国际禁毒公约列管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的数目。③④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我国共报告发

现 ２６７ 种新精神活性物质。⑤ 历史上， 新精神活

性物质曾被冠以 “策划药物” “设计药物” “合
法兴奋剂” 等名称， 并经常披着 “浴盐” “香
料” 等具有欺骗性的 “外衣” 进行贩卖。 种类

繁多、 增长快速、 欺骗隐蔽性强是新精神活性物

质的主要特点， 这给全球禁毒工作都带来了新的

问题和巨大挑战。 然而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之下，
笔者在实地走访调研过程中， 却发现所调研的禁

毒相关部门一线工作人员 （包括城市街道办事

处或乡镇人民政府禁毒专员、 公安禁毒民警、 禁

毒社工等） 以及广大普通民众， 鲜有人能清楚

了解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相关知识、 准确区分新精

神活性物质与毒品的异同。
毒品与新精神活性物质两者各自的特点是什

么， 有哪些共同之处， 如何看待新精神活性物质

与毒品的关系， 成为禁毒相关部门一线工作人员

开展禁毒工作的理论基础和行动依据， 成为广大

群众自觉远离和积极抵制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思想

和行动基础。

一、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定义及构成要素

“新精神活性物质” 一词在法律层面上的应

用最早出现在欧洲。 ２０１１ 年， 欧洲毒品与滥用

监控中心将新精神活性物质界定为： 未被列入

《１９６１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和 《１９７１ 年精神药物

公约》 管制目录的纯药物或制剂， 与公约所列

管的毒品一样能达到相似效果， 可能带来公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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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危害的物质。①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在 《２０１３ 世界毒品报告》 中， 对新精神活性物

质作出了定义： “新精神活性物质是指摹仿已被

列管毒品效果的、 尚未被 《１９６１ 年麻醉品单一

公约》 和 《１９７１ 年精神药物公约》 列管的纯净

物或制剂， 其滥用问题可能威胁公共健康安

全”。② 新精神活性物质中的 “新” 包含两个方

面， 既包括新创造出来的精神活性物质， 也包括

先前已经存在但近期才被滥用的精神活性物

质。③ 目前我国法律层面尚未对 “新精神活性物

质” 作出明确定义， 但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在 《２０１５ 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 中称： “新精神

活性物质又称 ‘策划药’ 或 ‘实验室毒品’， 是

不法分子为逃避打击而对列管毒品进行化学结构

修饰所得到的毒品类似物， 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

或更强的兴奋、 致幻、 麻醉等效果。”④ 一些学

者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定义也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 例如， 张黎等人认为 “新精神活性物质是

指尚未被我国法律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

癖， 其滥用问题已经对公共健康安全造成现实危

害或潜在威胁的精神活性物质。”⑤ 姜宇等人认

为 “新精神活性物质指未被 《国际药物管制公

约》 所规制的、 具有成瘾性或成瘾潜力的、 就

近可以获得的一类物质的整体概述， 滥用会对公

共健康安全造成现实危害或潜在威胁。”⑥ 可以

看出， 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界定主要由 “非管

制” “成瘾性” 和 “社会危害” 三个要素构成。
“成瘾性” 是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自然属性， “社
会危害” 是其社会属性， “非管制” 则是其法律

属性。

二、 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关系的问题探讨

（一） 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在法律界定上

并不相同

有些人认为新精神活性物质就是毒品， 把新

精神活性物质和毒品之间完全等同起来， 但是从

严格意义上讲，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通过对比

我国 《刑法》 《禁毒法》 对毒品的定义， 欧洲毒

品与滥用监控中心、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等机构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定义， 毒品和新精

神活性物质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管制性： 毒

品被管制， 新精神活性物质没有被管制。 但是能

说没有被管制的一切物质都是新精神活性物质

吗？ 显然不能这样理解。 我国法律对毒品的规定

有两个要素： 一个要素是 “能够使人形成瘾癖

的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 在这个要素中又包含

两个要件， 一是 “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 二是

“形成瘾癖”； 另一个要素是具有国家规定管制

性。 新精神活性物质或是对已列管的毒品分子结

构进行修饰， 或是摹仿已列管毒品的精神效果，
通过作用于人体中枢神经系统， 使人体产生效果

相当或者更加强烈的兴奋或致幻效应， 具有成瘾

性， 并引发社会危害和公共卫生问题。 从这一点

来讲， 新精神活性物质已经符合我国法律对毒品

规定的第一个要素。 但是新精神活性物质能否与

毒品完全划上等号， 关键在于该新精神活性物质

是否符合我国法律对毒品规定的第二个要素， 即

是否被国家规定管制。 如果被我国法律规定管

制， 则该物质就能认定为毒品； 如果没有被我国

法律规定管制， 则就不能认定为毒品。
我国于 ２０１５ 年出台了 《非药用类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 该办法第二条所界定的

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是指未作为药品

生产和使用， 具有成瘾性或者成瘾潜力且易被滥

用的物质。⑦ 该办法第三条规定， 非药用类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目录的调整由国务院公

安部门会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卫生计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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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负责。① 该办法的出台， 是我国对新精神

活性物质管控的重要依据， 使得被管控的新精神

活性物质符合我国法律对毒品规定的第二个要

素。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我国共列管了 １７０ 种新

精神活性物质和整类芬太尼类物质， 其中 １４ 种

新精神活性物质按照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

理条例》 进行管理， 列入 《精神药品品种目录

（２０１３ 年版）》 第一类精神药品中， 其余 １５６ 种

新精神活性物质和整类芬太尼物质均按照 《非
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 列管于

该办法的增补目录。② 综上所述， 并不是所有的

新精神活性物质都是毒品， 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

品之间从法律界定的意义上讲是交叉关系。
（二） 新精神活性物质不仅仅是对现有毒品

的化学改造和延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新精神活性物质被广泛称

之为 “策划药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 新精

神活性物质又被称之为 “实验室药品”。 无论是

“策划药品” 还是 “实验室药品”， 都是指人为

的、 有目的性地对已列管毒品的分子结构进行修

改， 获得不被法律管制的新的药品， 从而规避了

法律制裁， 并且披着 “合法” 的外衣诱骗使用

者吸食消费。 随着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快速发展和

人们对其认识的逐步深入， “新精神活性物质”
一词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 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

分类， 按照化学结构的不同， 可将其分为 ９ 类：
合成大麻素类物质、 合成卡西酮类物质、 苯乙胺

类物质、 哌嗪类物质、 植物类物质、 氯胺酮类物

质、 色胺类物质、 氨基酮类物质、 其他类物质；
按照药理作用的不同， 可将其分为 ７ 类： 大麻素

受体激动剂类物质、 兴奋剂类物质、 迷幻剂类物

质、 身心分离剂类物质、 阿片类物质、 镇静催眠

剂类物质、 其他类物质。③ 可见， 新精神活性物

质不仅包括通过对已有物质分子结构修饰而得到

的新物质， 还包括植物类物质， 例如恰特草、 阿

拉伯茶、 卡痛叶等。 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不可

能存在人为性的改造， 只是发现其中含有成瘾物

质而被列入管制。④ 由此来讲， 新精神活性物质

不全是对已管制毒品的化学改造和延展， 其范围

要远大于此。
（三） 新精神活性物质同样具有成瘾性及身

心损害性

新精神活性物质在毒品市场上的销售， 大都

打着 “合法兴奋剂”、 不会使人上瘾、 对人体无

害、 尿检无法检测等旗号， 欺骗诱惑潜在使用群

体， 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

用。 同时， 很多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者认为， 吸

食新精神活性物质不会像吸食海洛因那样具有明

显的强烈戒断症状， 不承认具有身体依赖性， 认

为自己没有吸食成瘾， 并且能够控制吸食次数和

频率。 但研究表明， 新精神活性物质对人体的作

用机理和毒品类似， 都是作用于人体的中枢神经

系统， 影响使用者的思维意志和情绪行为， 具有

较强的药物依赖， 容易造成使用者精神依赖并被

滥用成瘾， 严重损害使用者的身心健康。
新精神活性物质对于滥用者的损害是多方面

的， 包括神经系统、 心血管系统等重要器官， 且

这些损害是不可逆的。 研究表明， 八成多的苯丙

胺滥用者在停止滥用 ８ 至 １２ 年后， 仍会出现相

关精神症状， 一遇刺激就会发作。⑤ 一些新精神

活性物质在某些方面对人体的毒性和刺激， 比起

传统毒品效果更为强烈。 例如， 药物滥用专家称

“浴盐” （甲卡西酮） 的兴奋功能比可卡因强 １３
倍。⑥ 卡芬太尼的药效和毒性是海洛因的 ５０００
倍， 约 ２ 毫克就足以造成一个成年人死亡。⑦ 滥

用者过量使用新精神活性物质， 以及新精神活性

物质与其他毒品的混合使用都对滥用者的生命健

康造成严重威胁。 根据 ２０１６ 年 《欧洲毒品报告：
趋势与发展》 显示： 人工合成大麻素仅于 ２０１６

—５３—

张　 力： 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的关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 第三条 
杨丽君  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立法管制 ［Ｎ］  中国禁毒报，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５ （００６） 
姜宇， 王雪， 陈帅锋  论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模式的完善 ［Ｊ］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 ２０１９， ２５ （０２） 
王锐园  新精神活性物质 ＝ 毒品？ ［Ｎ］  中国禁毒报，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１ （００１） 
林文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法律管制研究 ［Ｄ］  云南师范大学， ２０１９
徐多麒， 王继芬， 孟品佳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特点及危害 ［Ａ］  中国化学会  第五届全国 “公共安全领域中的化学问题”

暨第三届危险物质与安全应急技术研讨会论文集 ［Ｃ］  中国化学会： 中国化学会， ２０１５： １０
杨黎华  对我国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的思考 ［Ｊ］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０４） 



年 １ 月就在欧洲 ８ 个国家造成了 １３ 人死亡和 ２３
人非致命损伤， 人工合成卡西酮类于 ２０１５ 年在

欧洲至少造成 １００ 人死亡。① 在山西省某市发现

的毒品 “长治筋”， 就是制毒人员将甲卡西酮掺

入到以咖啡因为主要成分的 “面儿” 里， 使得

该毒品对使用者的身心损害更为严重。
并且由于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价格低廉、 品

类繁多、 界定模糊等特性， 使得新精神活性物质

相较于传统毒品更容易获得。 又通过迎合着易吸

毒人群的某种生理和心理需要， 以潜移默化的形

式悄悄侵入其生活方式， 使得易吸毒人群对新精

神活性物质采取自愿接受的态度， 且缺少警惕，
常在无意识状态下频繁长期使用， 从而导致更为

深远的身心损害。
（四） 新精神活性物质引发的社会危害和公

共卫生问题不可小视

新精神活性物质作用于人体中枢神经系统，
能产生较强的兴奋或致幻效果。 使用者在滥用后

会表现出极度的兴奋和冲动， 极易受到外界环境

激惹， 还具有暴力行为， 甚至直接引发暴力违法

犯罪。 ２０１２ 年， 美国一男子在高速公路上攻击

一名流浪汉， 并且啃食该流浪汉脸部 ８０％ 的皮

肉， 最后被警方击毙。 事后调查发现， 正是因为

该男子事发前过量服用了被称为 “丧尸剂” 的

“浴盐” （甲卡西酮）， 才导致了这次伤人事

件。②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在山东某地街头， 一名只穿

着红色内裤的男子毫无征兆地将一名骑自行车女

子拉倒， 并殴打该女子、 啃食其面部， 后被一名

保安制服。 医生表示， 该男子的袭击、 啃脸行为

应该是受了 “浴用盐” 毒品的影响所致。③ 同

时， 滥用者因过量使用新精神活性物质而导致死

亡人数大大增加。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的报告， ２０１６ 年， 美国由于滥用芬太尼和

芬太尼类物质导致 １９４１３ 人死亡， ２０１７ 年导致

的死亡人数近 ３ 万。④ 另外， 新精神活性物质滥

用者的注射行为， 极易感染艾滋病、 肺结核、 丙

型肝炎等传染性疾病， 并且在新精神活性物质兴

奋作用的刺激之下， 滥用者的性冲动会提升， 性

行为次数会极大增加， 性行为也大多无安全保护

措施， 还经常出现多人淫乱现象， 无疑加剧了传

染性疾病的传播和扩散， 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健

康问题。
（五） 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的社会用语在

不同环境下的指代内涵有所不同

从严格意义上讲， 某一新精神活性物质一旦

被我国法律所管制， 就变成法律意义上的毒品，
就应该用 “毒品” 所指代， 不应该再用 “新精

神活性物质” 所称呼。 但是从一般用语角度来

讲， “新精神活性物质” 一词可以包括已管制的

和非管制的新精神活性物质。 如何理解 “新精

神活性物质” 一词所指代的含义， 区分该词是

作为 “法律指代” 还是 “一般指代” 使用， 则

需要从该词使用的主体、 出现的场合、 作用的对

象等因素综合考虑。 如果该词出现在法律规定、
政府公文或学术论著等正式场合中， 则可认为是

严格的 “法律指代”； 如果该词出现在电视、 报

纸、 杂志、 小说、 影视传媒等非正式场合中， 则

可认为是不严格的 “一般指代”。 准确理解新精

神活性物质和毒品的社会用语及其称呼所指代的

内容， 有助于深化对二者的认识。 其一般指代的

广泛使用， 也有助于对新精神活性物质承上启下

的宣传教育， 使广大民众能更好地了解和熟悉新

精神活性物质。
（六） 加强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识别和管控

当前困扰禁毒工作的难题之一， 在于新精神

活性物质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对其的识别管控。 由

于新精神活性物质大多是仿造已列管毒品的分子

结构或效果而被发明、 发现的， 所以对新精神活

性物质的识别和管控方面则相对滞后。 鉴于新精

神活性物质与毒品的关系， 关于对新精神活性物

质识别和管控也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将

新精神活性物质当作普通的化学物质展开未知领

域的探索， 进行相关研究， 从而以期实现对其的

识别和管控； 另一种则是将新精神活性物质按照

现有的、 对传统毒品的识别和管控标准和方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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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和实践。 显然， 上述两种可能性都是不科

学、 不全面、 不充分的。 因此， 在对新精神活性

物质进行识别和管控之前， 有必要对新精神活性

物质和毒品的关系、 概念进行清晰明确的划分和

认识， 从而指导具体的识别和管控工作。
当前， 我国通过预警监测评估、 提前立法管

制、 借鉴骨架管控、 发展检测手段、 防范制毒源

头、 出台司法解释、 严打涉毒犯罪、 开展预防教

育、 深化国际合作等措施， 加强了对新精神活性

物质的管控，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 对于

新精神活性物质给我国禁毒工作带来的挑战， 要

尽快从法律层面上与国际社会接轨， 明确新精神

活性物质的法律定义， 同时借鉴他国管控方式，
丰富我国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思路， 可以在

《刑法》 以及 《禁毒法》 等法律中规定新精神活

性物质管控措施和处罚方式， 提高管控的法律层

级。 面对新精神活性物质多样性、 易变性、 伪装

性、 欺骗性和打击难度大等特点， 国家各级禁毒

部门和教育科研机构， 公安、 工业、 信息、 卫生

等部门要加大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研究和升级迭

代状况的跟踪， 及时全面掌握新精神活性物质发

展动态， 并做到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动态管控。

结语

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在法律界定、 物质范

围、 身心损害、 公共危害、 社会用语、 识别管控

等方面既有紧密联系， 也有很大区别， 同时还存

在着亟需解决的、 尤其是基于两者关系易混淆而

产生的一些实践问题。 为了提高禁毒一线执法者

的执法能力和广大民众的认知水平， 应加大新精

神活性物质预防宣传教育， 扩大新精神活性物质

预防教育在禁毒教育中的比重， 使广大禁毒实务

工作者和社会公众正确厘清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

品的关系， 科学认识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作用机理

和巨大危害， 使其自觉做到不好奇、 常远离、 拒

诱惑。

（编辑　 徐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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